
四川省应急管理厅
关于委托下放有关安全生产行政权力的通知

川应急函〔2020〕662号

各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安全生产

行政审批效率，更好服务企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实施办法》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

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

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四川省应急管理厅（以下简称应急厅）决定委托部

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权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委托事项

（一）行政许可权力

将以下事项委托各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实施，各市（州）应

急管理局不得再行委托。

1.设计生产能力 80万吨/年以下露天矿山（50万吨/年及以下

的露天采石场除外）、30 万吨/年以下地下矿山的非煤矿矿山企

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（80、50、30万吨均不含本数）；

2.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工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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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企业（生产剧毒化学品企业除外）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；

3.生产、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权力

将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四十

三条、四十六条、四十七条、四十八条、四十九条和《非煤矿矿

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四十条、四十一条、四十二

条、四十三条、四十四条相关行政处罚权力委托各市（州）应急

管理局在其行政许可范围内企业监管执法的过程中行使。

1.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具备规定

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；

2.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

责人、企业名称、注册地址、隶属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新增产品、

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安全生产产生重大影响，未按照规定的时限

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的处罚；

3.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按照相关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生

产许可证变更申请并且擅自投入运行的处罚；

4.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

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，或者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

生产许可证的处罚；

5.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矿山企业不再具备《非煤

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处

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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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倒卖、出租、出

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；

7.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矿山企业暂扣安全生产许

可证后未按期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；

8.对非煤矿矿山企业接受转让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；

9.对非煤矿矿山企业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；

10.对非煤矿矿山企业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；

11.对非煤矿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出现采矿

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和采矿许可证被暂扣、撤销、吊销、注销的情

况，未依照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报告并交回安全

生产许可证的处罚；

12.对非煤矿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，出现需要

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形，未按规定申请、办理变更手续的处

罚；

13.对地质勘探单位、采掘施工单位在登记注册地以外进行跨

省作业，以及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运营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管

理的单位，未按照规定书面报告的处罚。

以上行政处罚权力来源于《四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（2019

年本）》。

二、调整事项

将以下事项审批权限调整到各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，

各级按照调整后的事项范围依法履行相关审批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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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设计生产能力 80万吨/年以下露天矿山、30万吨/年以

下地下矿山的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投资金额

在 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勘探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(80万吨、30

万吨、5000万元均不含本数)；

（二）除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、生产剧

毒化学品和跨市（州）以外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；

（三）除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、生产剧

毒化学品和跨市（州）以外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
审查。

三、取消事项

取消地质勘探安全生产许可、采掘施工安全生产许可的现场

核查程序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委托事项衔接。通知生效后，委托调整事项已经

受理未办结的，由应急厅继续完成审批工作；重新或首次提出安

全生产行政许可申请的，一律到属地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办理。

应急厅核发在有效期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继续有效，在此期

间变更许可证信息或许可期限满的，到属地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

申请办理。

（二）加强审批基础建设。各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要根据本

地区行政许可和本次委托下放事项的基本情况，合理调配审批工

作人员，配置相应的技术、办公设备，确保具备相应能力承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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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下放事项。

（三）加强委托监督管理。应急厅将对委托的安全生产许可、

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指导，发

现受委托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有降低安全生产许可条件、审查把

关不严、未按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的，将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

报，情节严重或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等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纪

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及有关领导的责任。

（四）定期报送委托情况。受委托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应在

每年 6月、12月最后一天向应急厅报送半年和全年委托事项工作

总结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安全生产许可证正、副本由应急厅统一印制。根据受

委托市（州）应急管理局审批机构的申请，由应急厅行政审批机

构发放，其他许可证件由发证机关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标准进行

印制。

（二）安全生产许可证统一使用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行政审批

制证软件进行打印，按照应急管理部相关标准生成二维码，并实

现扫码查询功能。

（三）应急厅将通过适当方式向市、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提

供省级应急管理专家数据库，实现信息共享，为安全生产行政审

批和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四）本《通知》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，原四川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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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局有关文件与本文不一致的，以本《通知》为准，各市（州）

如在工作中遇到其他问题，请及时向应急厅行政审批处反馈。

四川省应急管理厅

2020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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